
从1949 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9 年6

月国务院颁布《统一计量制度命令》的10 年间，新

中国各级党委政府、各单位、各部门为统一新中国

的计量[4] 单位制度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在

推行公制、保留市用制、废除英美等杂制的工作上

取得了重要的成效。本文着重围绕推行公制、保留

市用制、废除英美等杂制等工作做简要介绍。

一、多种度量衡制度并存的复杂局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单就度量衡单位制度来说，

是一个公制、市用制、英美制以及其他旧杂制并存

的局面-- 其实也正说明民国南京政府推进统一度量

衡的改革并不彻底、并不完备。多种度量衡单位制

度在生产、生活等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地并行和使

用，严重妨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贸易、物流以

及科学研究的秩序和发展，“……不少地区，不少

种类的量具计器[ 计量器具] 不准确，不一致”“所

用的计量制度，是很不统一的，除国际米突制[ 公制]

外，还有市[ 用] 制、英制和其他旧杂制。这就对国

家计量制度的统一，增加了很大障碍……对国民经

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严重影响，在人民日常

生活中和国家事务上，增加了往复换算的麻烦，容

易引起错误，造成损失”。

建国初期，日用百货、针棉织品、香皂、毛

巾、袜子等商品的包装所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多是

“打”[12支装]、“罗”[144支装]等；纸张、平面铁、

黑铁皮等商品的规格多使用英制度量衡单位进行标

识，如它们的宽度和长度多使用“英尺”“英寸”等

英制度量衡单位；红色素、阿司匹林、樟脑粉等不少

化工制品则多以“英镑”等英制度量衡单位计重；在

工业生产中使用的机器或者交通运输工具，它们的

规格也多用英制度量衡单位来标识，相关零部件损

坏后的更新也需要配置英制的；还有如无缝钢管的规

格、截门、“三通”等商品当时在国际上也普遍采用

英制。以北京地区为例，当时北京地区比较普遍地

存在使用“英尺”“英磅”“加仑”等英美制度量衡

单位的情况。比如: 五金行业、呢绒行业、地毯行业

等多使用英制的“英尺”为单位；石油行业销售油品

时仍使用英制的“加仑”为单位；药房、纸店以及毛

线、油墨、猪鬃、黄油等物品交易时还习惯使用英

制的“英磅”为单位等。而且那一时期，北京地区还

存在由天津、上海等地流入北京的“公制英制并刻”

刻度的各种尺子在售、在用。1952 年2 月，北京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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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秘书厅以“〔52〕厅读字第10161 号”公函向北京

市度量衡检定所转去《新民报》读者关于“石油计量

用加仑、公升[ 升] 等问题”的来信。为此，北京市

度量衡检定所曾立即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技术管

理局致函提出，“将新民报读者关于汽油计量仍有

采用英美制的意见……转送贵局，以作制订度量衡

制度标准的参考”。除了英美制度量衡单位外，当

时北京地区还存有一些其他旧杂制，特别是北京郊

区民间在用的度量衡器具中沿用旧杂制的情况尚比

较普遍，比如:“农民出卖农副产品系按老秤计量”；

“南安河村处于郊区山中，每届秋季农民出售梨枣山

货等物，习惯还用旧秤”等。

另外，当时在军队系统也同样存在多种度量衡

单位制度并存、并用的情况。比如：1951 年1 月30

日，在《药材统计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反映

出度量衡单位制度不统一所造成的一些问题, 即“药

材衡量不统一，单位不一致，也直接影响统计数字

与实物的准确。如有时药片写磅的、瓶的、片的；

绷带写丈的、方尺的、匹的；轴绷带用方尺计算的；

器械使用衡量计算的；有用一筒、一盒、一组、一

套的；有些液体用重量计算，而有的又用容量计算。

收进和发出常不一致，以致登记、统计混乱；甚或因

折合而发生大的帐[ 账] 与货不符”[5]。

二、国家层面推进统一计量单位制度的努力

1950 年10 月，中央技术管理局度量衡处向全国

发出《检寄度量衡文件初稿及调查表希进行讨论及调

查并寄回我处由》的文件，向各地区、各部门征求

《关于统一全国度量衡的指示》《统一全国度量衡进

行程序》《各省市设立度量衡管理分支局及分等办

法》《中央度量衡管理局组织规程》《省市度量衡管

理分局组织通则》以及《专员区度量衡管理支局组织

通则》等文件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在《关于统一全

国度量衡的指示》中曾指出国家在推进公制之初，

市用制要作为辅制，且明确换算关系为“2 市斤等于

1 公斤[ 千克]，1 市斤分10 两，废弃16 两为斤”[6]。

1953 年4 月，中央工商管理局向中央财委报告反

映了“度量衡制度的混乱、量值不一，影响度量衡器

流通，各界人民代表不满”，建议要加强度量衡工

作，统一度量衡的单位制度。1954 年召开的中央度

量衡技术座谈会上也曾专门研究了“十六两”秤和提

的改制问题，并确定了先行推进“十六两”秤和提改

制的试点地区。1955 年7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

次会议上，许多代表提出议案，要求迅速统一我国

的度量衡，确定我国的计量制度。

1956 年10 月，国务院秘书厅将国家计量局起草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条例（草案）》和《国务院

关于推行米突制的决议（草案）》印发各地区、各部

门征求意见。1957 年10 月，国家计量局发出通知，

要求从1958 年1 月1 日起长度计量器具上禁止英制与

公制计量单位、或与市[ 用] 制计量单位同器并刻 [7]。

1959 年3 月，国家计量局在全国计量工作会议上提出

了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十两秤”的指示要求。

1959 年3 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国务院提

出《统一我国计量制度，进一步开展计量工作的报

告》，建议采用公制为国家的基本计量制度，保留

市用制，废除英制和其他旧杂制，并且提出了《统

一公制计量单位中文名称的方案》——提出《统一

公制计量单位中文名称的方案》之前，包括国家计

量局在内的有关中央部门对米突制[ 米制] 单位的名称

问题就先后召开过16 次座谈会，到会代表达到283 人

次[8]。国务院第86 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报送的《统一我国计量制度，进一步开展计

量工作的报告》和《统一公制计量单位中文名称的方

案》。

三、地方层面推进统一计量单位制度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0 年，地方各级党委政

府、各有关单位协同努力采取多种措施，在新建的

企业中积极推行公制；对原有老企业进行艰苦的技术

改造，用公制代替英美制和其他旧杂制；在商业贸易

领域积极规范使用市用制，推进“十六两”秤和提的

改制。1950 年6 月，西南财经委决定“一切交易往来

以及因公使用必须划一使用经检定合格的市尺、市

[5]《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93页
[6] 1950年10月14日，中央技术局度量衡处发出《检寄度量衡文件初稿及调查表希进行讨论及调查并寄回我处由》（北京
市度量衡检定所总收文检字第185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工作大事记》·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1988年第8页
[8]《国家计量局检送计量条例等文件草案》（〔56〕量监字第42号，1956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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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市秤”。1950 年10 月，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发出“对外用万国公制[ 公制]，对内沿用市

[ 用] 制及公制并限制英制，其他一切杂乱制度一律

废止”的指示。按地区举例如下。

（一）在华北地区。1. 在天津。1950 年2 月，天

津市政府核准发布的“第六号公告”中规定市场交

易中要统一使用经检定合格之万国公制（公尺[ 米]、

公升[ 升]、公斤[ 千克]）或市用制（新尺、新斗、新

秤）的度量衡器具。同年3 月，天津市即在全市商业

领域开始取缔“老尺”“老斗”“老秤”的工作；

在工业和外贸领域开始取缔“英制”“日制”等外

国度量衡单位制器具的工作。1951 年1 月至4 月，

天津市又开展了对各行业使用外国度量衡单位制度

器具及使用非公制、非市用制度量衡器具的调查工

作，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向中央技术管理局度量衡处

进行了报告。1954 年3 月，天津市度量衡检定所还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对啤酒杯、奶瓶等的度量衡检定

工作，检定奶瓶4 万多个，废止使用英制度量衡单位

“磅”，积极推进全市统一采用公制度量衡单位“公

升[ 升]”。1958 年6 月，天津市计量管理所制定《天

津市推行十两秤工作方案》，开始着手在全市范围

内推进“十六两秤”的改制工作。2. 在河北。1953

年11 月，河北省政府在所颁布的《河北省统一度量

衡实施方案》中指出，“应有步骤地废除杆秤、台

秤等衡器的16 进制而改为10 进制”。1954 年11 月，

河北省政府颁布了《河北省统一管理度量衡实施方

案》。全省以该方案为依据，在辖区范围内积极推

行使用公制度量衡单位并允许以市用制作为辅助，

同时要求全省各地逐步废除各种度量衡单位的旧制

度和其他杂制。1958 年7 月，河北省委颁布了《关

于推行十两秤工作方案》，着力在全省范围内推行

“十六两”秤的改制工作。3. 在山西。1950 年7 月，

山西省政府发布了《太原市度量衡临时检查规则（商

行字第442 号）》的指示。该指示要求，“现太原市

内各行商人所使用之度量衡器，极不一致，有的仍

使用早经废止的旧‘同’字[ 民国南京政府规定的检

定合格印] 官秤官尺，有的沿用万国公制的辅制，即

市用制市秤市尺者，尚有奸商故意把市秤的分量、

市尺的分度，随意增减，买大卖小[ 大进小出]，藉此

从中渔利……为保护正当交易……[ 太原市度量衡]

检查以市内现沿用之市用制与公制为标准”。1954

年4 月，山西省政府发布《山西省度量衡管理工作

规定（省财工商卫字第57 号令）》，以该规定为抓

手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推行公制，允许市用制为辅

助，逐步废除各种度量衡单位旧制度和其他杂制。

1955 年3 月，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山西省1955

年度量衡管理工作方案（省人财卫字218 号）》中

规定要制备公制的计量标准器、要制备市用制的计

量标准器，严格执行计量器具的定期检定制度。到

1957 年，山西省基本上取缔了“营造尺库平制”的

“旧尺”“旧斗”“旧秤”等计量器具，初步实现

了市用制的统一。1958 年9 月，山西省人民委员会作

出《关于将市[ 用] 制十六两秤改为十进位秤的决定》

并批转省商业厅《关于推行市[ 用] 制十两秤工作方

案》，自此山西省在太原市试点改制的基础上全面

推行市用制“16两1斤”改“10两1斤”的工作。4.在

内蒙古。1955 年8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发布

了《内蒙古自治区度量衡改革管理办法》，该办法

部署在自治区范围内全面推行将市用制“16 两1 斤”

的衡器统一改为“10 两1 斤”。1958 年3 月，内蒙古

自治区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量具计器检定管理暂行

办法》，在全自治区范围内以该办法为指导积极推

行公制，并允许市用制作为辅助，逐步废除各种计

量单位旧制度和其他杂制。

（二）在华东地区。1. 在上海。1951 年2 月，

《华东区木帆船丈量检查规则（草案）》中规定，“丈

量时以公尺[ 米] 为计算标准，以吨数表示容量，每

2.83 立方公尺[ 米]（合100 立方英尺）为1 吨，丈量

时以单位下2 位小数为限，计算时以3 位小数为限，

所得吨数以2 位小数为限，其超过之位数，以四舍五

入去取之”[9]。1951 年3 月，上海市工商管理局及公

用局联合发布的《为汽车加油站售油改用公升[ 升]

计数并调整配量的公告（公告市用交字第74 号）》

中要求，“查本市[ 上海] 汽车加油站出售汽油向以

加仑计数，自本年[1951 年] 四月一日起一律改用公

升[ 升] 计数”[10]。1951 年9 月，上海市度量衡检定所

[9]《苏南政报》·江苏省苏南人民行政公署秘书处1951年2月第1卷第7期第75页
[10]《华东区财政经济法令汇编（上 下）》·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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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了《关于禁止生产英制斜板尺的决定》《关于禁

止进口塑胶英制度器的决定》等规定，在上海范围

内禁止生产英制斜板尺，禁止进口英制度器。1951

年10 月，上海市工商管理局发布公告要求在全市范

围内禁止使用英制和旧杂制的度量衡器具；要求全市

棉布、绸缎、呢绒、成衣、织带、内衣等22 个行业

的16050 个商户立即废除“码尺”“英尺”“什尺”

等，统一改用“公尺[ 米]”“市尺”。1953 年5 月，

上海市度量衡管理所[1952 年1 月上海市度量衡检定

所改为上海市度量衡管理所] 发布《关于新药业废除

英制的决定》，着手部署在全市医药行业废除英制

的工作。1954 年1 月，上海市度量衡管理所发布《关

于废除牛乳使用英制的决定》，着手部署在全市牛

乳行业废除英制的工作。1954 年4 月，上海市度量

衡管理所发布《关于废止皮卷尺英制刻度的决定》，

以此为依据开始在全市范围内着力规范和统一皮卷

尺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制度。2. 在江苏。1950 年4 月，

苏南行政公署发布《苏南区度量衡管理暂行办法》，

该办法确定在苏南地区“暂以公制为标准制，市用

制为辅制”。1952 年12 月，苏南行政公署召开全地

区的度政工作会议，确定从1953 年1 月起在辖区范

围内呢绒、棉布、染炼、针织、糖果、中西服装、

电线、绸布、裘、毛巾、水果等行业一律推行公制

和市用制，立即废除英制的“码尺”和“磅”等度

量衡单位。3. 在安徽。1951 年3 月，安徽省以“皖政

字第2752 号”文件指示全省各地要改“十六两秤”

为“十两秤”。1958 年4 月，安徽省计量局在“1958

年安徽省计量工作意见”中指出，采用“市用制、

公制以外的计量器具应随着计量工作的开展逐步停

止使用和制造”。1958 年8 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第

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省计量管理暂行办法（办

字第910 号）》，该办法明确规定“在全国未公布统

一的法定计量制度前”在安徽省范围内“暂时采用国

际公制[ 公制] 和市用制，其他非公制或市[ 用] 制的

计量器具，一律禁止生产和使用，如因特殊需要，

应经当地检定机关批准，始得生产和使用，并须接

受管理”。4. 在江西。1950 年8 月，中南贸易部批准

了江西省度量衡检定所制定的《南昌市整理度量衡

器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公私使用的度量衡

器具均以市[ 用] 制、公制为标准。在玻璃行业、制

革业、锯木业的英美制改为公制，篾蓬业、竹藤业

的杂制改为公制”。5.在山东。济南、青岛解放后，

1949 年3 月，济南特别市政府发布的《划一济南特别

市公用普通度量衡器具办法》中要求全市度量衡单

位制度要以“公制为主、市[ 用] 制为辅，取缔杂制、

限制英制”。1949 年9 月，青岛市政府发布了《青

岛市使用度量衡暂行办法》，明令在青岛全市范围

内的度量衡单位制度要“以公制为标准制，以市[ 用]

制为辅制”。1958 年5 月，山东省重工业厅[ 当时山

东省计量工作的主管厅局] 发布的《山东省计量管理

暂行办法》中规定，“山东省计量制度以公制为标

准，并为照顾人民群众使用习惯，暂准许沿用市[ 用]

制”。

（三）在华南地区。1. 在广东。1952 年8 月，

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广州市度量衡管理暂行办法（府

商告字第174 号）》。该办法规定，“广州市度量衡

制度以国际公制[ 公制] 为标准制，以市用制为辅用

制”[11]。1958 年2 月，广东省发布的《广州市量具计

器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计量单位制度要以公制为

标准制，并统一将“16 两1 斤”改为“10 两1 斤”，

以10 两为1 斤的市[ 用] 制为辅制[12]。2. 在广西。1950

年10 月28 日，广西省政府[1950 年2 月8 日广西省政

府成立；1958 年3 月5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成立[13]]

发布的《关于冬季贸易及工商行政工作的指示》中要

求，“今冬[1950 年冬]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具体任

务与要求……市场管理上……对度量衡进行初步的

检查，中央未正式颁布[ 统一的度量衡制度] 前暂以

万国公制[ 公制] 为标准[ 制]，但不要生硬的执行，要

照顾到历史及大众的习惯”[14]。

（四）在东北地区。1950 年10 月，旅大市度量

衡检定所基本完成了村镇度量衡的统一工作，废除

或修改各种旧制度量衡器具10.85 万件。1951 年12

[11]]《广州市政（第1卷第30期）》·广州市人民政府秘书处1952年9月第30-32页
[12]《新中国计量史（下）》·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2014年第1209-1210页
[1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 增订本 从一大至十四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第930-1030页
[14]《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广西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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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旅大市度量衡检定所发布了《关于划一全市皮革

业商用尺的通告》，进一步统一全市皮革业的商用

尺问题。1952 年7 月，旅大市商业局[ 当时旅大市度

量衡工作的主管厅局] 颁布的《旅大市量具计器管理

暂行办法》中规定，“采用公制为标准制，以公尺

[ 米]、公斤[ 千克]、公升[ 升] 为基本单位，规定标准

制和市用制均采用10 进制，废除其他杂制”。1955

年11 月，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辽宁省度

量衡管理试行办法》，该办法规定要统一全省计量

制度，在全省范围内一律采用公制和市用制，立即

废除其他杂制。

（五）在中南地区。1952 年9 月，武汉市政府公

布的《武汉市度量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确定武

汉市度量衡单位制度要“以使用公制为原则，同时采

用市[ 用] 制，一律不得使用旧制”。

（六）在西南地区。1. 在四川。1958 年6 月，

重庆市工商管理局[ 当时重庆市计量工作的主管厅局]

提出《关于改革市[ 用] 制斤为十进制的报告》，随

即重庆市市长办公会议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废除16

进制，推行10 进制的改革”。2. 在贵州。1950 年1

月，贵阳市政府规定全市度量衡制度要“换用市[ 用]

制和公制，不得自由复用旧制紊乱市场”。1953 年4

月，贵阳市工商管理局[ 当时贵阳市度量衡工作的主

管厅局] 向贵阳市政府财经委呈送《贵阳市衡器管制

暂行办法（草案）》，该草案建议在贵阳市全面推行

“以公制为标准制，市用制为辅行制”的度量衡单位

制度。3. 在云南。1954 年7 月，云南省昆明市开始在

市场交易中废止“16 两1 斤”的旧制度，直接推广使

用公斤[ 千克]。

（七）在西北地区。1954 年5 月，甘肃省开始在

全省范围内推行公制和市用制的度量衡单位制度，

努力废除和限制采用旧杂制的度量衡器具的流通和

使用。1954 年6 月，甘肃省开展了全省范围内的度

量衡器具大检查，打击不法商人利用旧杂制的度量

衡器具及失准的度量衡器具破坏公平交易的违法行

为。1956 年3 月，甘肃省商业厅[ 当时甘肃省计量工

作的主管厅局] 发布了《统一商业用计量单位的通

知》，该通知规定甘肃省粮食领域的计量单位由旧

制的“石”改用公制的“公斤[ 千克]”和市用制的

“斤”；汽油的计量单位由英制的“加仑”改用公制

的“公斤[ 笔者初步研判此处原文献印刷可能有误，

应为“公升”即“升”]”[15]。

1959 年6 月25 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统一计

量制度命令》。该命令确定公制为中国基本计量制

度，并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保留人民日常生活

中通用的市用制，但一律由16 两为1 斤改为10 两为

1 斤；中医处方用药的计量单位（16 两为1 斤的市用

制单位），为防止计算差错暂不改革；在中国使用

的英制，除特殊需要者外，一律废除；少数民族地

区使用的旧杂制逐步改革；海里（浬）单位可以继

续使用。[16] 不过，推动统一计量单位制度，全面“推

行公制，保留市[ 用] 制，废除杂制”的工作可不是

一蹴而就的。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既要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也要兼顾现实条件和国际惯例。比如：1949

年11 月，《苏北棉花分级检验暂行办法（草案）》

中考虑到当时国际惯例，对棉花检验中棉花分级涉

及长度指标时依然要求采用英制，即“棉花分级检

验项目……长度以英寸[1 英寸=2.54 厘米] 或公厘表

示”[17]。1951 年3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

委员会制定的《棉花检验规程》中也要求棉花检验

时涉及的长度指标依然“以十六分之一英寸[1 英寸

=2.54 厘米] 为单位”[18]。这也正如《统一计量制度

命令》中所规定的那样，“在我国使用的英制，除

了因为特殊需要可以继续使用外，应当一律改用公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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